
高雄市103年青少年創意機器人競賽實施計畫

壹、活動目的
      為推廣創造力教育，期透過科技機器人模組教學與載具，培養學生高層次問題解決

  能力，提供學生創意展能競賽平臺，策劃辦理能與國際接軌之競賽，提升學生國際視野。
貳、辦理單位

一、
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二、
承辦單位：高雄市立中正高工

 三、協辦單位：高雄市創造力學習中心、台灣玉山機器人協會
參、重要日程：

	時間
	工作內容
	地點

	06月02日（一）至06月13日（五）
	     競賽網路報名
	中正高工首頁：http://www.ccvs.kh.edu.tw/
本活動專屬網頁報名

	06月16日（一）15：00前
	傳真核章後報名表
	中正高工設備組
FAX：07-7260600

	06月18日（三）13：30 ～ 14：30
	裁判團會議
	中正高工德語文化村

	06月18日（三）14：30 ～ 15：30
	參賽指導老師（教練）

賽前會議
	中正高工德語文化村

	07月05日（六）08：30 ～ 17：30
	高雄市103年青少年創意機器人競賽
	中正高工忠孝堂


肆、競賽內容：
一、時間及地點：103年 07月05日（六） 08：30 ～ 17：30
高雄市立中正高工忠孝堂（時程安排視實際報名隊數調整）。
二、參與對象及競賽類別：
以高屏區公私立各級學校學生為對象。競速賽、創意賽及足球賽2～3名學生，跳舞機器人賽2～10名學生，學生得跨校報名，另指導教師（教練）1名為原則。 

（一）競賽組： （1）高中職組：高中職一至三年級。（2）國中組：國中一至三年級。

         （3）國小組：國小三至六年級。

（二）創意賽組：（1）高中職組：高中職一至三年級。（2）國中組：國中一至三年級。

         （3）國小組：國小三至六年級。

　   （三）足球賽組：混齡制（國小、國中、高中）

     （四）跳舞機器人組：混齡制（國小、國中、高中）

三、報到檢錄

（一）繳交報名表正本

（二）各隊選手於報到檢錄時高中職組、國中組需繳驗學生證，國小組繳驗貼有照片 

    之身份證明；指導老師繳驗身分證件，驗畢後歸還。

    四、競速賽與創意賽主題

          1.競速賽：(1)國小組：「火箭」機器人
  (2)國中組：「人造衛星」機器人
  (3)高中組：「太空站」機器人

  2.創意賽：機器人與太空
 五、競賽器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比賽隊伍需自備電腦及一套比賽規範器材，機器人模組開放使用各廠商所提

       供之套件，請參考比賽規則。高雄市創造力學習中心提供相關器材提供指導教師

       借用，有需求者請洽07-2692280，創學中心劉文斌教師。

六、比賽規則：請參閱附件
七、成績公告：

 競賽結果將於賽後公佈於中正高工網站之本活動網頁 http://www.ccvs.kh.edu.tw/
八、獎勵方式
（一）依成績錄取各組前三名，頒發獎牌、獎狀乙紙，指導教師得依相關規定予以敘獎。
（二）除各組前三名外，比賽成績在該組前二分之一者，頒發優勝獎狀各乙紙。

（三）競速賽、創意賽及足球賽之優勝隊伍，得由評審會議決議後推薦當年度 WRO
 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全國賽（各組報名隊數每15隊取1隊晉級全國總決賽，如參賽不足15隊，則以該組第一名晉級選拔決賽。晉級全國總決賽之隊伍總成績不得為零，且其組成之隊員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換，違者將取消其晉級資格。全國總決賽之主辦單位保有對晉級總決賽隊伍之最終解釋權力）。

    九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晉級參與WRO全國賽或世界賽之隊伍必須使用WRO世界賽規範之設備，參賽隊伍若選擇使用非WRO世界賽規範設備，須自行準備設備符合本競賽規定之佐證資料，並繳交放棄晉級同意書，是否晉級下一場賽事依下一場賽事主辦單位規定辦理。
十、申訴方式

請於競賽後一個小時內，以書面說明，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，詳述申訴事件內容，並具名教師姓名及聯絡電話，由評審團決議後回覆。

伍、報名方式：
    （一）報名時間：103年06月02日（一）至103年06月13日（五）
    （二）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線上報名，中正高工首頁連結本活動專屬網頁

          http://www.ccvs.kh.edu.tw/，完成線上報名後，請將報名表件列印並經學校核章，（報名表正本務必妥善保存，競賽報到時為必備文件），於6月16日15：00前傳真至中正高工設備組 蘇明福組長 (FAX: 07-7260060)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    （三）如選手姓名於網路報名時輸入錯誤，請於參賽會議前書面提出。

陸、活動經費：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創造力教育經費支應。

柒、公假事宜：參與競賽之教師及工作人員，擬准予公假參加，另因於假日辦理，並核予活

動結束後6個月內，辦理覈實補休(課務自理)。

捌、本計畫辦理相關人員，得於活動結束後依規定辦理敘獎鼓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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